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民眾現場表達不滿處理記錄表

	受理日期
	
	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地址
	

	處理日、時間
	月   日   時    分
	權責單位
	組室

	不滿內容事項
	

	本所處理情形
	

	函覆情形
	□已當場化解並取得諒解，無須再行函覆

	
	□已函覆結案

	後續建議
	□留存備查

	
	□提主管會報、所務會議供各組室參考改進


